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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涂謹申議員當選是次聯席會議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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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一名被羈留者於就一名被羈留者於就一名被羈留者於就一名被羈留者於 2001年年年年 11月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月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月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月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

心死亡一事成立的特別工作小組在其報告提出的各心死亡一事成立的特別工作小組在其報告提出的各心死亡一事成立的特別工作小組在其報告提出的各心死亡一事成立的特別工作小組在其報告提出的各

項建議的實施進度項建議的實施進度項建議的實施進度項建議的實施進度

(立法會CB(2)856/03-04(01)號文件 )

2. 懲教署副署長應主席所請，向委員簡介政府當

局所提交的文件。

3. 關於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的附件第 10.2段，麥
國風議員詢問為何邀請阮長亨醫生而非有關界別內較專

業的人士，就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現行護理程序提出

意見。關於附件第10.3段，他詢問為何須待至2005年，才
會就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護理人手及整體服務質素進

行全面檢討。

4.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回應時表示，醫院管理

局 (下稱 “醫管局 ”)曾於 1995年就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
護理人手進行全面檢討及提出多項建議，而懲教署亦已

實施有關的建議。懲教署副署長補充，小欖精神病治療

中心已按照醫管局的建議，維持 97名曾接受精神科護理
訓練的前線人員的編制，並聘有一名配藥員。該署已就

有關調派人員執行夜更職務的建議採取行動。小欖精神

病治療中心已就執行日間病房職務的護理人員，採納 44%
註冊護士對 56%登記護士的建議人員比例。主席詢問在
1995年作出，有關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2002至 03年度的
在囚人口預測，是否與該中心 2002至 03年度的實際在囚
人口數目相當接近。懲教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小欖精

神病治療中心的在囚人口數目在過去多年來一直頗為穩

定，而該中心 2002至 03年度的在囚人口數目與 1995年的
在囚人口十分接近。

5. 關於附件第 10.12段，麥國風議員詢問，各懲教
院所在何種程度上切實遵照懲教署發出的指令行事。

6.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回應時表示，懲教署已

採取措施，監察各懲教院所在何種程度上遵照有關指令

行事。

7. 懲教署副署長補充，懲教署服務質素科會定期

檢討有關指令的執行情況，並有一名監督專責有關護理

及 生服務的事宜。此外，該署每星期亦會向小欖精神

病治療中心的員工提供內部訓練。

8. 主席詢問，服務質素科監督巡查小欖精神病治

療中心的次數有否任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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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懲教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服務質素科人員進

行的巡查包括定期巡查及突擊巡查。該署每隔 3年會進行
一次全面檢討。他補充，懲教署署長會定期進行巡查，

而助理署長級的人員則會每月進行巡查。

10. 主席詢問服務質素科監督巡查小欖精神病治療

中心的次數為何。此外，他亦詢問在進行該類巡查期間

有否發現任何違反指令的情況。

政府當局

11. 懲教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服務質素科並未發

現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內有任何違反指令的情況。他答

允提供服務質素科人員巡查該中心的次數的資料，供委

員參閱。

12. 麥國風議員表示，他一直負責為小欖精神病治

療中心內約半數護理人員提供精神科訓練。據他所知，

其中部分護理人員已辭職或調往其他地方工作。他質疑

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現時是否仍有 97名曾接受精神科護
理訓練的前線人員。此外，他亦質疑是否適宜把該等前

線人員的數目，維持在 1995年所作檢討的建議水平。他
認為應增加對該中心進行突擊巡查的次數。

13. 懲教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雖然小欖精神病治

療中心一直存在前線人員更替的情況，但署方已定期向

該中心的前線人員提供內部訓練。因此，該中心現時仍

有 97名曾接受精神科護理訓練的前線人員。

14. 主席詢問在 2005年進行檢討前，會否增加曾接
受精神科護理訓練的前線人員數目。

政府當局

15. 懲教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曾接受有關訓練的

前線人員的數目多寡，須視乎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在

囚人口而定。他指出，雖然該中心的在囚人口數目過去

曾出現變化，但卻沒有出現任何顯著的增加。主席要求

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在 1995年
至 2003年間的估計和實際在囚人口、人手編制及曾接受
精神科護理訓練的前線人員數目。

16. 主席詢問，當局會否加強對小欖精神病治療中

心進行的專責查核。懲教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在同時

顧及其他懲教院所的需要的情況下，當局會在有需要時

加強對該中心進行的專責查核。

17. 勞永樂議員憶述，導致一名被羈留者於 2001年
11月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死亡的原因，似乎在於有關
方面並未診斷出該名被羈留者患有糖尿病，以致該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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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留者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囚室內陷於酮性糖尿病

昏迷。他詢問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的附件內是否載有任

何建議，旨在防止類次事件再次發生。

18.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提述政府當局所提交的

文件第 6至 9段，並答稱懲教署已參照 生署的意見，檢

討懲教院所在接收及轉解被羈留者時為其進行健康檢查

的指引和程序。經檢討後，政府當局已就若干範疇的工

作採取新的措施，例如懲教院所在接收被羈留者時進行

的健康檢查，以及院所之間轉解被羈留者的安排。

政府當局

19. 生署助理署長 (個人 生事務 )補充，當局已
由 2002年 9月 1日起採用兩款新表格，其設計有助記錄醫
生進行詳細健康檢查所得的結果。主席詢問新舊表格有

何分別。 生署助理署長 (個人 生事務 )表示，新表格加
入了更多項目，有助醫生記錄被羈留者的健康狀況，包

括其服食藥物的情況。該表格類似其他醫療單位所使用

的其他醫療表格，而且內容非常全面。勞永樂議員要求

政府當局於會後提供新的表格，供委員參閱。

20. 勞永樂議員詢問應如何詮釋政府當局所提交文

件第 6段所載的 “盡快 ”一詞。

21. 懲教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新收納的還押犯／

囚犯通常於每日 4時或 5時左右抵達懲教院所，然後由當
時的當值醫生為其進行檢查。在特殊情況下，倘當時並

沒有醫生當值，被羈留者會在 24小時內接受醫生的檢
查。

22. 勞永樂議員表示，由於情況危殆的被羈留者可

於兩小時內死亡，因此，在接收被羈留者後 24小時內為
其進行檢查，有時可能為時已晚。他認為當局不應安排

將病況嚴重的被羈留者轉解其他懲教院所，否則必須安

排所有新收納的還押犯／囚犯於抵達有關的懲教院所後

立即接受醫生的檢查。

23. 懲教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上述 24小時的時限
適用於一般情況。倘新收納的還押犯／囚犯出現任何急

需接受健康檢查的病徵，懲教院所會立即傳召當值醫生

為有關的還押犯／囚犯進行檢查。關於勞議員就現時是

否訂有任何說明在何種情況下須傳召醫生的指引而提出

的查詢，懲教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護理人員可運用其

專業判斷，決定是否有需要傳召醫生。

24. 勞永樂議員建議，為所有新收納而未能排尿的

還押犯／囚犯進行血糖測試的安排應訂定為標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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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俾能及早發現被羈留者患有血糖過多症並安排其接受治

療。麥國風議員贊同勞議員的建議。麥議員指出，在某

些情況下，等候醫生作出指示可能為時已晚。懲教署副

署長解釋，自 2002年 9月開始，當局已訂定標準程序，向
所有新收納的還押犯／囚犯收取尿液樣本，以供進行糖

份測試。如囚犯未有排尿，便會徵詢醫生的意見。 生

署助理署長 (個人 生事務 )答允提供資料，說明為此等囚
犯進行血糖測試的安排。

25. 關於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第 8段，楊孝華議員詢
問可否向還押犯／囚犯查詢其新舊病歷，從而取得可靠

的資料，特別是在有關的還押犯／囚犯屬吸毒者的情況

下。

26. 生署助理署長 (個人 生事務 )回應時表示，過
往的經驗顯示病人普遍信任其醫生。她表示，醫生會自

行作出判斷，並在有需要時向病人的家屬或病人曾前往

求診的醫務所，查詢該名病人的病歷。

政府當局

27. 勞永樂議員認為，只有並未患有任何嚴重疾病

的囚犯，才應被視為健康狀況適宜轉解小欖精神病治療

中心。 生署助理署長 (個人 生事務 )答允提請醫生注意
此點。她補充，當局已採用新的表格，藉以協助醫生進

行全面的健康檢查。勞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把關於一名被

羈留者於 2001年 11月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死亡一事的
資料，送交各懲教院所醫療單位的醫生傳閱，並請他們

注意糖尿病可引致非常嚴重的後果。

28. 麥國風議員認為應訂定核對事項一覽，以決定

一名被羈留者的健康狀況是否適宜轉解小欖精神病治療

中心。

29. 生署助理署長 (個人 生事務 )回應時表示，當
局沒有可能訂定詳盡無遺並可涵蓋所有情況的核對事項

一覽。政府當局會把有關此等課題的事宜，納入為醫生

提供的持續醫療教育及訓練課程中。

30. 麥國風議員表示，應加強太平紳士突擊巡視小

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的安排。他詢問太平紳士在進行巡視

時，是否可見到懲教院所內所有被羈留者。

31. 懲教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太平紳士每個月會

突擊巡視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兩次，而在每次突擊巡視

時會見到所有被羈留者。被羈留者均獲告知在太平紳士

進行巡視期間，他們有權向其提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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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席表示，他會考慮與勞永樂議員及麥國風議

員前往參觀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

33. 會議於下午 5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4年 3月 19日


